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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本社档案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本社档案是指本社在农村改革、生产经营、资产管理与会计核算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音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。
第三条  本社档案管理主要包括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鉴定、利用等工作。
第四条  本社健全档案管理机制，完善档案管理措施，落实管理人员及责任，确保档案的真实、完整、规范和安全。
第五条  本社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，均应当按照要求规范整理后归档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。
第六条  本社依据《村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》规定，制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。
第七条  本社档案一般包括文书、基建项目、设施设备、会计、音像、实物等类别。各类文件材料整理方法和归档时间如下：
（一）文书类应当按照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（GB/T9705-2008）或者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22-2015）的要求进行整理，于次年上半年归档。
（二）基建项目类应当按照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（GB/T11822-2008），并参照《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材料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》（DA/T 28-2002）的有关规定及时整理归档。
（三）设施设备类应当在开箱验收后即时归档，使用维修记录等按照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进行收集管理。
（四）会计类应当按照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）的要求进行收集整理，在会计年度终了后于次年3月底之前归档。
（五）照片应当按照《照片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11821-2002）《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》（DA/T50-2014）整理，由拍摄者在拍摄后1个月内将照片原图连同文字说明一并归档。
（六）电子文件应当按照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18894-2016）收集归档并管理。
（七）实物和其他门类按照档案工作有关规定及时归档。
第八条  本社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，确保档案安全。对音像档案和电子档案，要定期检查信息记录的安全性，确保档案可读可用。
第九条  本社档案工作人员离任时应当进行档案移交，履行交接手续，防止档案散失。
第十条  本社换届选举后10日内，应当履行档案交接手续。必要时可以在选举前将档案暂存乡镇人民政府。
第十一条  本社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档案等资料，交由乡镇“三资”管理部门代为保管。
第十二条  本社建立档案查阅利用制度，为本村各类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提供服务。查阅档案要遵守利用规定、履行查阅手续，不得有涂改、损毁、调换、抽取档案等行为。












